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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性犯罪與性倒錯之心理病理理論

1、 性犯罪與性倒錯之心理病理理論：動機與行為形成
什麼是動機？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以引起的活動，並導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一種內在歷程」(張春興，2003)。由於動機是一種內在歷程而無法直接觀察，所以動機通常是心理學家們對個體行為的原因及其表現方式的一種推理性解釋。張春興(2003)將動機分為兩大類，即是生理性動機及心理性動機，然而其強調沒有一種動機是孤立的，且任何一種行為的背後都可能蘊藏著多種不同的動機。生理性動機包含飢餓、口渴、性、及母性等；而心理性動機則包括好奇、探索、操弄、成就動機、親合動機等。傳統上心理學家將動機理論分為兩種。第一種為驅力(drive)理論，其強調動機的內在因素，如飢餓與口渴是須滿足的生理需求，而性與攻擊則各是佛洛伊德(Freud)所提出之生之原慾與死之原慾，這也是人類為維持種族存在的原始驅力。第二種為誘因(incentive)理論，則較強調外在事件或慾望對象的角色，如食物、飲料、性伴侶、攻擊對象、自尊、金錢、或成功的酬賞都是誘因，而當有這些誘因存在時就會是我們動機的行為目標。而誘因的連接「行為」通常會以行為學派的學習有關，這也是解釋行為學派「行為形成」的重要觀點。然而驅力與誘因在真實生活的動機歷程是一起運作的，二者常常交互影響，如驅力因素可以提升誘因的動機效果，比如飢餓時，食物的香味會令人愉悅；而誘因也可以激發驅力狀態，比如走過很香的麵包店會覺得肚子餓了(Atkinson, Atkinson, Smith, Bem, & Nolen-Hoeksema, 2000)。

然如何解釋異常行為的心理病理理論，或許我們能從主宰二十世紀人格心理學的三大學派，即是精神分析學派(含佛洛伊德學派、Adler及Jung理論、及新佛洛伊德學派)、行為主義學派(含古典制約理論、操作制約理論、及社會學習理論)、及現象學派(如完形理論、個人中心理論、Kelly之個人建構理論、存在主義理論、現實治療理論等)當中找到答案。然而，因為現象學派較不重視人類行為的動機及行為的發展，反而較重視人是如何覺知及詮釋目前所處環境中的事件，因而在闡釋異常行為的心理病理理論上較弱，故本章不予探討之。此外，一並探討的理論尚包含依附理論(屬於新佛洛伊德學派)及求偶異常理論，因為二者在對性犯罪與性倒錯之解釋確實有其獨到之處。

筆者認為精神分析理論與依附理論在解釋性犯罪與性倒錯之動機上有其優越的表現，尤其是依附理論；而行為主義學派對於性犯罪與性倒錯的行為形成之解釋確實有其擅長之處。至於對性侵害發生之理論尚有Finkelhor(1984)之兒童性侵害四階段模式論(見本書戀童症之章)及其他整合理論(見Schwartz, 1995)，本章不予探討。

1、 精神分析理論

佛洛伊德是一位猶太裔的精神科醫師，他於1909年提出其精神分析理論，是第一位完整地提出人類異常行為之心理病理理論的人，雖然其是以內省法為依據，而常被批評為較不科學，但其理論之深入確有其獨到之處。

 1. 人格三系統說

佛洛伊德(Freud)認為每個人的人格可分為三個系統，即是本我、自我、及超我(id, ego, & super-ego)。並認為人是一個能量系統，而人格的動力就由能量如何分配給三者之中何者居多而定，因為總能量是固定的，故某一系統掌控的能量居多，其餘兩系統可用的能量就越少(引自Corey, 2001)。

(1) 本我係與生俱來的求生特質，受「生物本能」及「唯樂原則」所支配，其無法忍受緊張與不滿足，因此其作用是要立刻減少緊張、避免痛苦、及得到快樂。本我沒有邏輯、不講道德、只顧滿足本能的需求。本我大部分是潛意識，無法去覺知，且永遠都不成熟。，佛洛伊德認為本我也掌握了所有行為動力之源，此行為動力之源就是「生物本能」，其包含兩種本能，即是「生之本能」(也就是性)與「死之本能」(也就是攻擊與毀滅)。筆者認為這裡所說的「生之本能」也應該就是性罪犯或性倒錯者對其性偏差行為的核心議題，而「死之本能」則應該是性謀殺或性窒息快感等與死亡有關性偏差行為的核心議題。

(2) 自我則不是與生俱來，而是人在與環境互動中漸漸發展出來的。其受「現實原則」所支配，其主要的工作是完成本能和外界環境間之協調。佛洛伊德曾比喻本我像年紀很小的弟弟，性子急，只顧到自己的需求，而自我像年紀稍大哥哥，能夠智慧及理性地檢核並控制本我的盲目衝動。

(3) 超我則是人格中道德及公正的部分，其受「道德原則」所支配，其功能係在管制本我的衝動及誘導自我走向合於現實社會的道德觀規範，因此，當作錯事實它會懲罰自我，使自我感到有罪惡感。   

 2. 人格發展五階段說

  佛洛伊德認為每位兒童都必須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而當中的經驗將形成其成年後之人格特質，其提出心性發展說(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theory)，即著重在各發展階段中本能滿足的歷程，此尤其指身體的快感滿足，而其將不同階段身體最容易引起快感的不同部位，區分為五階段。

(1) 口腔期(oral stage, 0-1歲)：此一時期最敏感的部位是口腔，其會以吸奶及吸吮為滿足其快感之來源，也會將任何東西放入嘴中。然而此期之中，若未能達到滿足(如過早斷奶，或母親脾氣不佳)會產生所謂「口腔性格」，而日後過度重視口腔之快感(如貪吃、過度抽煙、喝酒)、對人沒有安全感、要求立即的滿足。

(2) 肛門期(anal stage, 1-3歲)：此一時期最敏感的部位是肛門，其會以排泄大小便為滿足其快感之來源，但此期因為其父母將漸漸訓練其排泄而產生衝突，這是兒童第一次被要求自我控制之經驗。然而父母若過於嚴厲，將使小孩產生「肛門性格」。肛門性格又可分兩種類型，即「肛門外發型(anal expulsive)」「肛門保留型(anal retentive)」。前者常表現出髒亂、無秩序、粗心大意、奢侈、不服從、具攻擊性。而後者常表現出過度乾淨、整潔、有秩序、做事小心、準時、自我抑制。

(3) 性器期(phallic stage, 3-6歲)：此一時期最敏感的部位是其性器官，並且會去撫摸它而得到快感，且此期其以暴露自己性器官而得到快樂。此期之中其觀察到男女性器官的差異，並開始將其將覺醒的性衝動指向異性的雙親。此時期之男童產生對母親之愛意，並想要完全佔有之，即「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但發現其有一情敵即是父親，然而在發現有一群人是沒有陽具，為擔心其亦被其父親閹割而產生「閹割焦慮(castration anxiety)」，放棄與之對立轉而對父親產生認同，以爭取母親之喜好。於是男童就發展其對成人男性之認同，並將父親之價值觀與是非觀念吸收，以成其人格中超我之部份。而女童因發現其缺少陽具而產生「陽具欽羨(penis envy)」，而抱怨母親未給予陽具，乃對母親產生反感，轉而希望父親能喜歡她，而產生「戀父情結(electra complex)」，但在實際生活中其與母親接觸較多，漸而以母親為認同對象而認同之。兒童在性器期之發展若受挫則其成人後會產生「性器性格」，其特徵為魯莽、堅決、及有自信，但也有自我中心傾向，如愛虛榮及自豪，男性並可能積極爭取女性的認同以擺脫其幼年至今仍有之閹割焦慮。也可能產生難與權威的人(如老闆或上司)相處的問題。

(4) 潛伏期(latency stage, 6-12歲)：此時期之兒童似乎沒有要利用刺激自己身體之某部位而得到快感之傾向，因而佛洛伊德認為此其似乎是將身體部位快感之尋求潛伏起來，並將其精力投在社會文化可接受之途徑(如體育、課業、及社交活動)。此時因同性之同年齡者之興趣較相近而結合一起，異性之間少有往來，且可能只是互相取笑的對象而已。

(5) 兩性期(genital stage, 12歲以後)：佛洛伊德認為此時期之人的活動較不自私，而能以利人的觀點去對待自身以外的人，且性的作用不再是以自身引發快感或自戀的形態出現，而代之以成熟的性，以異性為對象，並且連帶有超俗的愛情，進而可至婚姻、組織家庭、養育子女，以對別人的愛及照顧為重心，同時還可以延緩需求的滿足，來完成自己的工作和責任。然而只有前階段的發展順利的人才能達到心性成熟的階段。

佛洛伊德更認為兒童在出生後之前五、六年(即是前三期)的心性發展狀況將會影響其日後之人格狀況。(引自Atkinson, et al., 2000)
 3. 心性發展發生障礙所產生之現象

佛洛伊德認為每個人均要經過上述五個心性發展階段，而達到成熟的境界，但不是每一人都能順利通過這些階段，如果在前三階段的發展發生障礙則可能會有以下兩種情形之發生(引自黃堅厚，1999)。
(1) 停滯(fixation，或譯為固著)：此有兩種情況，其一係指兒童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到過多的挫折或困難而無勇氣再去嘗試新的適應策略，而停留在某一階段。其二是兒童在某一階段生活太滿意，所有的需求都能充分滿足，使其不願面對未來的困難而停留。其認為口腔性格、肛門性格、及性器性格均屬於因為相對應之發展期上受挫而產生之停至於該期之特殊性格。

(2) 退縮(regression)：係指兒童原本發展到某些階段，但遇到挫折或困難時，不知如何應付，就退回較早階段使用之方法。如一位九歲小孩已不會尿床，但其母親又生一寶寶後又開始尿床，以藉此讓母親能在多關心之。而成年人在一突發危機事件時，因不知如何處理而急得哭出來了，以紓解其內心的壓力。

 4. 精神分析理論對性偏差之解釋

Freud(1902)在「性學三論」一書中將性變態(sexual perversion)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性對象的變異，包含(A)同性戀與雙性戀：佛氏其可能有先天與後天之原因，但認為絕大多數是後天之幼年經驗所造成之長期影響，也可能是因情境限制(如在監獄或船上)所造成之短暫影響，然其認為有此現象之人在其他方面或能力並不受影響，反而有些人在心智發展與道德涵養有高度的成就(美國之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DSM第三版及國際衛生組織之國際疾病分類手冊ICD第九版在修訂時均刪除之)；(A)戀童症及戀獸症：佛氏認為兒童之所以受摧殘，多半是因與之接近之人是個意志薄弱的性無能者，或者該人獸性大發一時找不到適當之對象。第二大類是性目的的變異，包含(A)解剖學上的變位：包含口交、肛交、及戀物癖，佛氏認為其原因應是案主「對性對象的過分高估」，使得案主認為其性目的不只包含對方之性器而包含其全身，甚至可能完美化性對象的人格，而戀物癖則是因此而逐漸放棄傳統之性目的，轉而崇拜其性對象的物品(如內衣褲或絲襪等)或身體部分(如腳踝或頭髮等)，並以之為其性對象。 (B)暫時性的性目的之固著：包含觸摩癖、偷窺癖、暴露狂、虐待狂、及被虐待狂，佛氏認為性無能、性對象的追求不易、及性行為的危險等都可能有相當的力量迫使人留連於預備動作(如觸摸、窺視、及暴露)上，反而形成新目的而取代正常的部分。而暴露性器官之人其以為以此方法就可以看到對方的性器。至於虐待狂及被虐待狂(正確名稱應是性虐待狂及性被虐待狂，sexual sadism & sexual machonism)是將疼痛與性快感連結，前者是使對方疼痛而產生性快感，後者是由對方對自己施暴而產生性快感，佛氏認為二者常會表現在同一人身上，而後者是前者的變型。

最後Freud(1902) 對性變態提出兩個結論：(1)性變態中之性衝動必須不時與某些精神能力或阻抗作用掙扎，其中之阻抗包括害羞、嫌惡、害怕、及痛楚，而如果一個人的性衝動尚未十分強大之時，這些阻抗就能限制性衝動使之不至於溢出正常範圍之外，而好好引導性之發展，使之正常；(2)某些性變態現象只能以多重動機的交互作用來理解，而且性衝動本身恐怕不是單一的，而是由許多不同的性變態行為之成份所組成。

此外，佛洛伊德的女兒Anna Freud(1965)認為兒童在性器期時，因發現有一群人是沒有陽具，為擔心其亦被其父親閹割而產生「閹割焦慮(castration anxiety)」，放棄與之對立轉而對父親產生認同，以爭取母親之喜好。若此一焦慮未能妥善解決其會對婦女產生不滿或害怕，轉而以性侵害男孩或婦女以確認其陰莖之存在(引自Schwartz, 1995)。

此外，佛洛伊德提出二十種心理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以解釋人們在不舒服時常會使用之心理作用以減輕其內心之焦慮(請詳見曾文星、徐靜，1994)。

個人認為精神分析理論雖然較不科學，然在解釋心理病理上卻有獨到的見解，如後面將提到的Groth(1977)將兒童性侵害犯之區分成退縮型與固著型兩型，就是一個病理上很正確的分法，以致DSM-IV上之戀童症亦各沿用之而區分為非專屬型與專屬型(nonexclusive/exclusive type)，即前者不只被兒童所吸引，而後者只被兒童所吸引(詳見戀童症之章)。

2、 依附理論

依附理論最早是由英國精神科醫師Bowlby (1969, 1973, 1980)所發展出來，而由Ainsworth等加以修正(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s, 1978)。此理論之主要架構在於其所提出之依附體系，而依附體系的主要目的在於找出每個人是如何獲得並維持其對喜歡的個人、及對依附的個人之親近行為(proximity behavior)之深層根源，並認為此與其在嬰幼兒其對主要照顧人(primary caregiver通常是母親)與其之互動有關。一般而言，依附能產生正面的情緒狀態如快樂與安全感，但是若依附受威脅(attachment is threatened)則會產生負面的情緒狀態，如焦慮與憤怒，或當依附消失(attachment lost)也會產生悲傷與憂鬱。而嬰幼兒對依附其主要照顧人所發展出的策略(如分離之焦慮、憂鬱、或失落感)而產生對自己角色之期望(如自己是否值得/或能夠獲得他人的注意)與對他人角色之期望(如他人是否值得信任、如何引起他人注意、如何關心他人等)，被認為會持續到成人時期，並形成其對日後親密關係之情緒與互動的基礎。

Ainsworth (1989) 將依附型式分為三種，即：(1) 安全型依附(secure)：當主要照顧人能夠對嬰幼兒之需求敏感，並且以溫暖的態度回應，則小孩易發展安全型依附。這樣的小孩常能有很多朋友，會發展人際間之互惠關係及同理心，也較容易與他人發展信任關係與親密關係；(2) 焦慮/矛盾型依附(anxious/ambivalent，Bartholonew (1990)將之定名為pre-ocuppied style)：是屬於不安全的依附之一，其起源主要照顧者對嬰幼兒的不一致回應，而使幼兒易有引發注意之行為、衝動、緊張、被動、及無助感；(3) 畏避型(avoidant) 依附：也是屬於不安全的依附之一，其常起源於主要照顧者經常之分離，也缺乏情緒表達，對幼兒的需求也缺乏回應。此時易使幼兒將其注意力轉離照顧者以避免再生焦慮及被拒絕，因此也壓抑其依附需求，而常有情緒冷淡、缺乏同理心、敵意、及反社會行為。

Bartholonew (1990)依上述三型進一步發展成人之依附模式，其提出兩個成年人之內在工作模式(adult internal working model)，即對自我之模式(internal model of the self)及對他人之模式(internal model of others)。而此二模式之表現又可區分為正向與負向，因此提出有四種依附模式如表一。其中上述幼兒之畏避型依附可能衍生為成為成人之兩種不同依附模式，其定名為「畏避一型」(想要發展與成人之親密關係，但因害怕被拒絕而逃避之人)及「畏避二型」(不想要發展與成人之親密關係，因此也不害怕被拒絕之人) 。表二所示為不同之一赴型式對人際策略及對親密的影響。

表一  Bartholonew之依附型式


對自己的信任


十
一

對他人的信任
十
(+  +)

安全型依附(S)

secure attachment
(-  +)

焦慮型依附(P)
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


一
(+  -)

排拒型依附(D)

dismissing attachment
(-  -)

畏避型依附(F)

avoidant attachment

表二 Bartholonew之成人之親密與依附型式

依附型式
內在的工作模式
人際的目的/ 策略
對親密的影響

安全型依附
正面的自我/ 正面的他人
· 適當的自我表露

· 尋求支持
高層次的親密

焦慮/矛盾型依附
負面的自我/ 正面的他人
· 尋求贊同

· 想操控他人

· 滿腦子想建立關係
親密層次經常變動，但不會滿足

畏避一型
(畏避型)
負面的自我/ 負面的他人
· 主動避開社交接觸

· 害怕親近關係

· 害怕被拒絕
表面或膚淺的親密

畏避一型
(排拒型)
正面的自我/ 負面的他人
· 輕視親近關係的價值

· 疏遠
非常低層次的親密

至於性罪犯與性倒錯之依附型式方面，Ward, Hudson, Marshall, & Siegert, R. (1995)依Bartholonew之三個不安全之依附型式發展出不同性罪犯之依附發展模型(如圖一)，以試圖解釋不同性罪犯與性倒錯的可能心理發展，並進一步推出更好之治療模式。

從圖一我們可看出如下三類及其特質：

(1) 焦慮/矛盾依附模式之性罪犯：

· 期望親密關係，但對成年人之親密關係感到焦慮；

· 因缺乏自信及自視不值被愛，而一直尋求他人的讚許，並很快即投入親密關係但也很快就抽離；

· 尋找其可控制並讚許他之伴侶(甚至如小孩)；

· 透過性交來滿足其強烈的安全感及感情需求；

· 雖不一定要與小孩有性關係，但若其無法從成人關係中滿足其親密需求，則他們會轉向小孩來滿足其親密需求；

· 性侵犯中對性愉悅的主要考慮為被害人本身或雙方均有愉悅為主

· 對被害人易有同理心，而對其犯行也有罪疚感；

· 因為希望與被害人發展與成人親密關係之關係，所以對被害人之性別會有所固定。
(2) 因害怕而畏避依附之性罪犯(畏避一型)：

· 期望親密關係，但害怕被拒絕；

· 尋求不會拒絕他之伴侶(甚至如小孩)，但避免過度緊密；

· 多以非個人感情的性(impersonal sex)來滿足其親密需求；

· 若是暴露狂，則不會去接觸被害人，也不有表現語言羞辱；若是窺淫狂，則只會隱密地偷窺；若是兒童性侵害犯，則只會對被害人作短暫及不具個人感情的性接觸以滿足其親密需求，而不會發展關係；

· 性侵犯中對性愉悅的主要考慮為自己本身之需求為主；

· 對被害人少有同理心，而對其犯行也少有罪疚感；

· 因為希望與被害人發展與成人親密關係之關係，所以對被害人之性別會有所固定。

(3) 拒絕依附也不害怕之性罪犯(畏避二型)：

· 不期望親密關係，因此也不害怕被拒絕；

· 其人際關係多是不具個人感情之接觸或疏遠，並具有敵意；

· 因缺乏緊密關係(close relationship)之經驗，再加上其敵意與對他人之缺乏興趣，使他們嚴重缺乏同理心，因此若再加上其他之高危險因素(見圖一)，則將可能導致性犯行；

· 若是暴露狂，則可能用語言羞辱被害人並嘗試去接觸被害人；若是窺淫狂，則可能會讓被害人知道其窺視並會企圖闖入；若是對兒童或成人性侵害犯，則會對被害人使用超過必要之暴力；

· 性侵犯中滿足的主要考慮為自己本身之需求為主；且與表達敵意之暴行有關；因此已有虐待狂之傾向；

· 對被害人極少有同理心，而對其犯行也少有罪疚感。

筆者認為，雖Marshall et al. (1995, p330)表示此分類法並非要取代現有之分類法，而是想要加以補充，並且也不認為所有之強暴犯均是畏避二型，但認為畏避二型應與犯行中有較多之權力與憤怒有關。於此，筆者認為Groth(1977)分類中之權力再肯定型強暴犯則應會較接近此中之「焦慮/矛盾型依附」，因為權力再肯定型強暴犯在本質上確有較多之焦慮，在這一點上是與其他三型之強暴犯有所不同的。Marshall亦同意筆者此一看法(personal communication, 12, 25, 1999)

圖一 不安全之依附型式與性罪犯的關係[image: image7.png]BB The Addictive Sy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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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求偶異常理論

Freund (1990)提出求偶異常(courtship disorder)以解釋性倒錯之心理病理。Freund (1990)認為正常人類的性互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1)伴侶定位期(location of a partner)；(2) 前觸摸互動期(pretactile interaction)；(3) 觸摸互動期(tactile interaction)；(4)性器接合期(genital union)。性倒錯中符合求偶異常包含有暴露狂、戀物癖、觸摩癖、偷窺癖、偏好強暴癖等(表一)。其認為上述之性倒錯常會正常人類的性互動的某個階段上扭曲或缺乏其他階段。譬如說暴露狂即是在伴侶定位期尚未有問題，因為其選擇的性偏好對象是婦女，且會嘗試接近她們，但是其卻在觸摸前互動期出現了問題，其並未去追求女性以求得其吸引及歡心，反而直接以暴露自己性器官的行為想要取得女性之吸引，並以暴露行為得到性高潮。此一理論確實可以解釋有些性倒錯之行為會同時出現在某些人身上。

表一 人類的性互動各階段之異常表現

正常人類的性互動階段
人類的性互動各階段之異常表現

伴侶定位期
偷窺癖

前觸摸互動期
暴露狂

觸摸互動期
觸摩癖

性器接合期
偏好強暴癖

註：見Freund (1990)

4、 行為學派理論

行為學派認為所有的行為都是由學習而來的，其將學習分為古典制約、操作制約、及社會學習三種。

1. 古典制約理論

是由俄國生理學家巴伐洛夫(Pavlov)在1902年狗的實驗中所發現，Pavlov最初穿著實驗用的白衣進入動物房把狗食倒進餐盤中，餐盤中的狗食對狗而言就是非制約的刺激（UCS），因為不需制約的程序，就可以引發狗流口水的反應，因此流口水此種因UCS而起的反應就是非制約反應（UCR），可是有一天，Pavlov 忘了帶狗食，當他同樣穿著實驗白衣進入動物房時，他發現狗仍然有流口水的反應，於是 Pavlov 發現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的形成，因為狗學到的是實驗的白衣（一個中性的刺激，CS，之後Pavlov的正式實驗是以燈光為CS）會出現在狗食（UCS）之前，經過幾次配對之後，CS 與 UCS  產生連結，變成制約刺激（CS），因此當 CS 出現時，CS 會連結到 UCS，UCS 會引發 UCR，但是因為此時刺激由 CS 開始，因此此時的反應稱為 CR。（請看以下的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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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 (狗食)      UCR (狗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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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白衣的反覆與狗食一起出現或燈光的反覆與狗食一起出現)

應用於性犯罪與性倒錯行為之形成，其即是當行為者在性慾起來時，以傳統的方式與其親密伴侶從事性行為時常常得到不好的經驗(如遭到對方貶抑)，其將有可能不會再以傳統的方法從事滿足性慾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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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 (被貶抑)      UCR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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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傳統性行為與被貶抑一起出現)

2. 操作制約理論

操作制約是由美國心理學家史肯納(Skinner)所發現，其是將一隻飢餓的白鼠放於一個有拉把的箱子，起初白鼠的行為是不規則，但在偶然中其爪以動到拉把則會有食物掉出而吃之，此後反覆幾次，白鼠則學會直接押拉把而取得食物吃。在古典制約中，動物要學習的是刺激與反應之間的關係，而在操作制約則是要學習反應與報酬之間的關係。因此可知，操作制約是在個體看到拉桿(CS)會自己摸索或操弄出來的中性行為(CR，如壓拉桿)並得到非制約刺激(UCS，如食物)及持續其非制約反應(UCR，如吃食物)。公式依序如下(張春興，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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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壓拉桿)    UCS(食物)       UCR(吃食物)

(2) CS(看到拉桿)     CR(壓拉桿)    UCS(食物)    UCR(吃食物)

(3) CS(看到拉桿)     CR(壓拉桿)

應用於手淫之行為之形成，其即是當行為者在某些情境，如無聊或性慾起來，當其曾有一次以手淫的方式得到快感，其日後會持續其行為。應用於性犯罪與性倒錯行為之形成，其即是當行為者在性慾起來時，以幻想某性犯罪或性倒錯之方式，並曾有一次以某性犯罪與性倒錯行為之幻想或實施後再以手淫的方式得到身心之快感，其日後會持續其行為並且會從事該性犯罪或性倒錯之行為，以得到身心之快感。

(1) CR(露下體)    UCS(手淫)       UCR(有快感)

(2) CS(看到婦女)     CR(露下體)    UCS(手淫)    UCR(有快感)

(3) CS(看到婦女)     CR(露下體)

5、 社會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是由班度拉(Bandura)所提出，其認為即使在行為者沒有受到古典制約或操作制約，而其只要觀察到他人因某行為所受到之結果(如賞或罰)，而可以增強或消弱該行為。因此班度拉之社會學習理論係強調個人的認知、行為、與環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將對人類行為有所影響(黃堅厚，1999)。比如說當看到社會上強姦案件四起而警方無法破案，會使有人因學習而也犯下強姦案；而若有強姦犯被抓而迅速被判刑，會使人不敢犯下強姦罪。社會學習理論也是下面提到認知行為治療的理論基礎。

6、 性癮理論

卡內斯(Carnes)提出性癮理論以解釋偏差性行為的發展及其如何維持。在Carnes (1991)中其定義「性癮」為如下：

(1) 一種失控的行為

(2) 因性行為而有嚴重之後果

(3) 即使有嫌惡之後果也無法停止該行為

(4) 持續做自我破壞或高危險行為

(5) 有想要限制該行為

(6) 以無法停止的性強迫想法或幻想(sexual obsession and fantasy)為主要因應策略

(7) 因現行之性行為或方式無法滿足其需求而持續增加其性上之行為

(8) 從事性行為時會有很大的心情改變

(9) 花過度的時間在取得性上之資訊或經驗

(10) 因過度之性行為而忽略社交活動、職業活動、及休閒活動等重要活動
Carnes (1983)又將性癮行為區分為三層次，並認為只有男性會到第三層次，如下：

(1) 第一層次：包含手淫、異性性行為、看色情出版品、嫖妓、同性性行為；

(2) 第二層次：包含較輕之犯行如偷窺狂、暴露狂、及打猥褻騷擾電話；

(3) 第三層次：包含強暴、兒童性侵害、亂倫；

Carnes (1983)將性癮行為之循環描繪為五階段(如圖二)，並會持續扭曲現實於性癮行為中。循環之五階段各如下：

(1) 一心只想著性(preoccupation)

(2) 儀式化性癮行為(ritualization)

(3) 無法停止的性之強迫行為[sexual compulsivity (acting-out)]

(4) 對自己絕望(despair)

(5) 不停止該循環，又重複一心只想著性(preoccupation)

圖二  性癮行為之模式及其循環


7、 Money之「愛圖」理論
美國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心理激素研究小組 John Money(1988)提出 Lovemap(譯為愛圖)一詞，其認為愛圖就是人終生對愛之需求其約始自八歲，而經婚姻而持續至成年期，其會展現出對情色吸引力的想像以及性器的激起，而此種種在人之早期就已經建立好了。但一位八歲兒童之愛圖，卻可能被成年人無心地或不小心地破壞，而若於二十歲前未給予心理治療或修補，則其性心理之發展會產生扭曲而不正常。
8、 認知行為學派理論與再犯(或復發)預防理論

美國及加拿大是世界上性罪犯心理治療最先進的國家。根據美國Safer Society Foundation在1994之全美性罪犯治療方案調查，其收集1784個參與研究調查之監獄、社區、及學校之性罪犯輔導方案中，發現採用「認知行為取向」(cognitive behavioral approach)與「再犯預防取向」(relapse prevention approach)最多，各佔40%及37%(Freeman-Longo, Bird, Stevenson, & Fiske, 1995)。因此可知前二者幾乎是美國性罪犯心理治療技術的主流，其實二者甚為接近，而後者亦是取用前者之理論及技術為基礎而實施之。
依筆者所知，在Association for Treatment of Sexual Abuser (ATSA)之大力推薦下，至2000年為止，再犯預防取向應已超前而成為主流。我們實可將此法稱之為「以再犯預防為取向之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with relapse prevention approach，CBT/RP)。因此可知，美加之主流臨床界係以上述之療法作為性罪犯心理病理之了解，也依之作為心理治療的技術。此外，加拿大著名之矯治心理學者Paul Gendreau (1996) 亦指出「再犯預防技術」為有效罪犯處遇方案(effective intervention with offenders)七原則的其中之一。

如前所述，「再犯預防取向」是取用「認知行為取向」(cognitive behavioral approach)之理論及技術為基礎而實施之。因此先介紹認知行為療法。認知行為療法係由Meichenbaum (1985)發展而成[更早可溯自Ellis(1973)之理性情緒治療法及Beck(1963)認知治療法]，其強調「自我內在對話」對影響個人行為之重要。而其主軸是，行為改變之先決條件是案主應先注意到他們自己是怎麼想、怎麼感覺、及怎麼行動之整個過程，以及瞭解到他們的行為所對別人的影響。在如何更有效地增進因應技巧中，其提出三步驟，即(1) 觀念期(conceptual phase)：在建立諮商關係外，亦須提供案主關於問題本質正確客觀的知識及認知行為技術之原理；　(2)技巧獲得及預演期(skill-acquisition and rehearsal phase)：教導案主較好的認知及行為（如建立內在對話，肌肉放鬆）技巧並預演，以因應壓力及高危險情境，避免及防範問題行為之發生；(3) 應用及追蹤期(application and follow-through phase)：鼓勵案主將習得之認知及行為技巧應用應用在實際環境中，並追蹤與檢討並回饋（Meichembaum, 1985; Corey, 2001）。因此可知提供正確客觀之知識給案主，讓其了解其觀念與正確客觀之知識確有落差，及臨床上對案主情形及症候之研究瞭解，對認知行為治療相當重要。

而「再犯預防」模式是Marlatt於1980年代初發展出來，原是用來維持有成癮行為者之戒癮，其認為戒癮的成功不在治療時，而是在治療後案主能維持其改善，否則其再犯可能性仍高(Marlatt, 1982; Marlatt, & Gordon, 1985)。所以，雖以「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為基本原理，然其治療重點係放在如何幫助犯罪者認出及修正自己之認知感受行為鏈，以「自我內在管理(internal self-management)」及「引進外在監督(external supervision)」之方法，有效阻斷自己潛在之「再犯循環」(relapse cycle)，藉以防止再犯(Pithers, & Cumming, 1995)。所以，治療方案之設計則強調需先有「教育課程階段」(educational module，約五次之課程式教學)使性罪犯瞭解臨床發現可能有的認知感受行為鏈(見圖四)及再犯循環
(如圖五)，然後才是「輔導治療階段」(therapeutic module，約一年至二年每週一次之輔導團體)，其中由每位案主提出自己在犯行前所有的可能前兆(precursors)並視之為高危險情境並提出自己如何「內在加強自我管理(如戀童症者避開小學及兒童遊戲場，成人強暴犯不可再看色情出版物或喝酒)」及「外在引進社會監督(找到好友或治療師監督其行為)」避開該高危險情境，並與團體成員討論可行的方法(林明傑，1998)。

圖三 感受認知行為鍊 (認為每個行為的發生均是如下依序發生，即情境、想法、感受、及行為) (Bays, Freeman-Longo, & Hildebran, 1996)


圖四  再犯循環 (認為性罪犯之再犯通常包括四步驟，即漸增危險、行為發生、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及自認正常) (Bays, et al, 1996)

臨床研究CBT/RP或CBT之療效發現約可減少一半之再犯率 (Steele, 1995)，是目前所發現效果較好者，以下為三個重要研究：

(1) Hall (1995)集合自1989年後12篇較有信效度的性罪犯治療後再犯率研究，作meta-analysis，最後發現認知行為療法有效，其總合之效果量(effect size，請詳見Cohen, 1988)為 .12，應可視為有"小效果量" (Cohen認為大中小效果量之界限各為.30以上、.30-.20、及.20-.10；但Dush (1987)認為.33以下均應視為假藥效應(placebo effect)，而中、大、及很大的效果量之界線各應為.33-1.0、1.0-1.5、及1.5及以上)。發現認知行為治療與荷爾蒙治療均為統計上明顯有效，而行為治療則否，且前二者之效果無明顯差異。接受三種治療之性罪犯比未接受治療之性罪犯的再犯率有明顯之差異(19% vs. 27%)。

(2) Gallagher, Wilson, Hirschfield, Coggeshall, & MacKenzie (1999) 集合25篇性罪犯治療後再犯率之研究，並依之區分七種療法作meta-analysis，發現整體而言治療比未治療有較低之再犯率，七種療法中六種有正面的效果(平均效果量均為正)，只有行為混合療法(augmented behavioral treatment)反而會有負面效果。其他之中，認知行為混合再犯預防法與一般認知行為法之平均再犯率各為7%及5%，而且平均效果量各為0.43及0.47(二者各有10篇及3篇研究)；而外科閹割(只有一篇，係於德國於1989之研究)之再犯率不到1%，是最低者；其他則尚有一般行為療法、化學療法、及社會心理治療法。

(3) 佛蒙特州(Vermont)之社區方案：McGrath, Hoke, & Vojtisek (1998)從佛蒙特州某郡之122位性罪犯從1984到1995之追蹤研究中，分三組，認知行為治療組(CBT)、一般治療組、及未治療組，其再犯率之研究發現如下：CBT組在再犯性犯罪之減少上與其他兩組達顯著差異，而違反假釋規定上兩治療組均達顯著之減少，但此兩組未答顯著之差異。但在非性之暴力犯罪及非暴力犯罪上，三組間均未達顯著差異。

另一方面，性罪犯之社區處遇方面，科羅拉多州發展出有名之「抑制模式」(containment model)其認為對較高危險的假釋性罪犯應有較密集的觀護(如每週3至5次之面對面監督)、每三個月或半年一次到警局之測謊儀測謊(polygraph testing，詢問其有無再接近高危險因子，如有無再看色情出版品、接近小學、酗酒、有無再犯等，題目由輔導治療師與測謊員擬定)、及每半年或一年作一次陰莖體積變化測試儀(penile plethysmography) (English, Pullen, & Jones, 1996)。據麻塞諸塞州觀護局訓練主任Steve Bocko表示根據一份研究該模式有極佳之效果，研究顯示參加者之三年內再犯率不到2%，而未參加者三年內再犯率27%(個人通訊，June 2, 2000)。佛蒙特州(Vermont)性罪犯處遇方案之行政主任Georgia Cumming 及臨床主任Robert McGrath (2000)更提出一新名稱「性罪犯之社區監督鑽石圖」(supervision diamond，見圖五)，即認為性罪犯之社區監督應有如菱形鑽石之四個角且缺一不可，此四個元素為觀護人之社區監督、社區之輔導治療師、案主之支持網路(如好友、工作之老闆、或輔導中之其他成員)、及定期之測謊。
圖五  性罪犯之社區監督鑽石圖 (supervision diamond) (Cumming, & McGrath, 2000)




表1   認知行為學派理論與復發(或再犯)預防理論之異同比較表


認知行為學派理論
復發(或再犯)預防理論

同
行為因素四個
情境、想法、情緒、行為

同
治療技術
認出並轉換上述四因素



異
連結上
認為四因素形成一個四因素鏈
認為四因素形成一個四因素之「循環」

異
外在監督上
強調自我管理，不強調外在監督
除強調自我管理外，也強調外在監督

9、 筆者提出之偏差依附與認知行為理論及其療法

筆者在林明傑、黃志中(2003)之婚姻暴力加害人的評估與輔導模式及林明傑(2004)之性侵害加害人心理評估與治療模式提出「以再犯預防及現實療法為取向之認知行為療法」，其所理論之依據係以認知行為理論為主架構，加上依附理論、再犯預防、及現實療法，而提出之模式如圖六。以認知行為療法所強調行為之發生有「情境→想法→情緒→行為」鍊，而若要減少行為之發生則應「儘量認出行為前之情境、想法、情緒、與前行為」，以及「儘量改變情境、想法、情緒、與前行為」，而其中之「想法」可能會受過去依附之經驗所影響，需與案主談到過去不舒服之依附經驗，幫助案主不要停留在過去之負面經驗中，而產生改善之動力。並在輔導治療中協助找出正面之情境、想法、情緒、與行為，以替代過去負面之情境、想法、情緒、與行為。
圖六 偏差依附與認知行為理論圖

情境


(
想法

*會受依附形式影響

，如下表
(
情緒
(
行為

認出


-仍經常網交
-無目的開車騎車 

-常看A片

-近與成年婦女起衝突

-酗酒

· 自己方面

-沒關係，不會被抓-只要恐嚇，就不報案-根本是她也想要-都是喝酒亂性

· 被害者方面

-反正她也爽到-只是借用一下她身體-誰叫她穿那麼少-誰叫她不小心-誰叫她先惹到我

· 法律方面

-不知真會被判決坐牢-不知坐牢的感覺

· 對家人及社會

-沒想到家人蒙羞-沒想到自己讓社會更亂、讓社會沒安全感

-憤怒

-看到婦女而性激起

-因計畫而曾性激起

-因將下手而心焦躁

-仍經常網交
-無目的開車騎車 

-常看A片

-近與成年婦女起衝突

-酗酒吸毒

轉換


-找到好親友聊天或一起休閒

-找到好休閒及運動

-適度手淫[一周三次及以內]



· 自己方面

-有做就可能會被抓-性是不可以強迫-少喝酒或不喝就不會亂性

· 被害者方面

-傷害她人會影響她一輩子-她穿少，是她的事-她惹到我，我可以告訴她我生氣

· 法律方面

-真會被判決坐牢-知坐牢的感覺

· 對家人及社會

-想到家人蒙羞-想到自己讓社會更亂、讓社會沒安全感

-喝溫開水、深呼吸放鬆肩膀三下、運動、洗冷水澡

-參加輔導治療並講出困擾

-找到好親友聊天或一起休閒

-管理喝酒行為

-找到好休閒及運動

-建立合理兩性關係

註：本表係以對成人之強暴犯為例，圖之上半為其性偏差之心理病理四因素，此在輔導治療中要能與案主一起認出。而圖之下半為輔導治療之後案主能轉換及改善四因素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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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梨 (2005)所譯Carich, M. S. & Mussack, S. E. (2001)一書中有細述三階段、四階段、及六階段三種再犯循環之觀點。


� Quinsey, Harris, Rice, & Lalumiere (1993)則提出對療效研究之建議，其中提到臨床療效研究仍應以達「臨床顯著」(clinical significance)，而非只是「統計顯著」(statistical significance)。有關clinical significance，請見Jacobson, & Truax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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